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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某葡萄牙籍球员收到一份来自国际足联的裁决结果通知，该裁决针对的是葡

萄牙籍球员和俱乐部之间的转会纠纷。该球员曾与俱乐部签署劳动合同，球员至中

国进行足球训练，由俱乐部提供训练支持并分期发放年薪。球员在固定假期离开中

国后被要求返回俱乐部进行训练，球员认为俱乐部并没有按照合同约定按时支付分

期年薪。俱乐部则声称工资应当在球员回国进入训练后再发放。双方僵持不下。球

员遂向国际足联提起针对俱乐部的违约索赔。裁决中，国际足联要求俱乐部向球员

支付赔偿金，并向国际足联支付罚款。根据裁决显示，国际足联要求俱乐部在45天
内支付完所有款项，否则俱乐部将面临来自国际足联的惩罚。当球员凭借该裁决要

求俱乐部履行时，却遭到了俱乐部的拒绝，并且该裁决并不具备申请法院进行强制

执行的效力。那么根据现行法规，当事人拿到的国际足联裁决是否属于仲裁裁决？

该份裁决是否能够得到中国法院的承认和执行？本文将做逐一分析。

一、体育仲裁概述

目前，体育赛事正蓬勃发展，用仲裁方式解决体育争端的方式日益受到体育界的推

崇。

在国际体育争端解决实务当中，主要有三种方式来解决：第一，体育联合会/协会内
部仲裁或纪律组织解决，实施内部法律救济。题述案件中，国际足联就属于体育联

合会，做出的裁决也仅为行业内部裁决。例如， 根据《中国足球协会仲裁委员会工
作规则》所规定，中国足协仲裁委的受案范围大致可分为三类：第一，不满中国足

协纪律委员会作出的处罚决定以及一些技术性争端。第二，中国足球行业从事各个

主体之间的合同纠纷，包括参赛资格、经纪人及工作合同，此类事项大多是属行业

管理的范畴之内。第三，则是兜底性条款，仲裁委认为应当受理的其他争议，目前

实践中主要包括足协对于临时转会做出的决定。第二，司法介入体育仲裁，采取诉

讼的方式解决体育仲裁。诉讼具有自治方式无法替代的解决体育争端的特别功能，

尤其是在体育运动日益商业化的背景下，诉讼解决体育争端的功能更为凸显。第

三，由国际体育仲裁院即（CAS）进行仲裁解决。



总之，在当下体育仲裁日益成为体育界人士解决纠纷的重要方式。

二、体育仲裁的认定

需要注意的是，体育行业内部自治的纠纷处理结果或“裁决”并不具有《纽约公约》
的“仲裁裁决”属性，不属于体育仲裁范畴，不具有《纽约公约》项下“仲裁裁决”的
本质特征。我国最高人民法院于2022年底发布的第36批指导性案例中，其中第201号
《德拉甘•可可托维奇诉上海恩渥餐饮管理有限公司、吕恩劳务合同纠纷案》明确了
国际单项体育组织内部纠纷解决机构作出的纠纷处理决定不属于《承认及执行外国

仲裁裁决公约》（简称“《纽约公约》”）项下的外国仲裁裁决。由此可见，对于体
育行业内部自治机构做出的裁决，我国法院并不予以认可。

根据《纽约公约》规定，《纽约公约》项下的仲裁裁决需具备两个条件，第一是需

为常设仲裁机关或专案仲裁庭基于当事人的仲裁协议做出的裁决，第二是对当事人

提交的争议作出的裁决应为终局性、有约束力的裁决。 在本案中，国际足联性质为
民间团体，不属于仲裁机关或专案仲裁庭，针对纠纷的裁决系国际单项体育组织的

内部决定，主要依靠行业内部自治机制获得执行，不具有普遍、严格的约束力，故

不符合仲裁裁决的本质特征，不属于《纽约公约》项下的外国仲裁裁决。因此，自

然也无法取得仲裁裁决本应有的效力。

三、当事人救济

综上所述，国际足联球员身份委员会的决定程序并非仲裁程序，而是行业自治解决

纠纷的内部程序，葡萄牙球员拿到的国际足联的裁决并不属于仲裁裁决，不属于为

中国法院所承认的有效的仲裁裁决，并不具备法律效力，因此当事人无法通过该裁

决申请法院的承认与执行。

题述案中葡萄牙球员与俱乐部的纠纷属于体育行业中的纠纷，因双方未在合同条款

中约定争议由仲裁管辖，所以球员可向俱乐部所在地法院提起诉讼，获得有效的法

院判决。由此，该葡萄牙球员才能最终获得法律意义上的实质保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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